附件五、會計預算科目編列
計畫經費編列重點原則

1、 提案單位(農村社區組織及團體)應編列補助款10%以上之自籌配合款；個人及公司型態應編列補助款50%以上之自籌配合款。
2、 各工作項目各筆費用皆須採固定比例分攤(補助款及配合款)，以企業型為例:如購買茶葉色選機100萬元=補助款49萬+配合款51萬。
20-00業務費(一級會計科目)

	科目
代號
	預算
科目
	編列
原則
	執行工項
參考

	20-00
	業務費(一級會計科目)

	21-10
	租金
	1. 僅提供短期租賃之租金補助（短期指租賃天數小於30天）。
2. 須簽署雙方租賃契約。
3. 租借方應要有公開性場地租借收費表並開立收據。
4. 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
	租用辦公廳舍、活動場地、土地、車輛、機器設備等租金，如參加大型食品展、市集或百貨攤位、新品發表等展銷業務活動場地或攤位租金。

	21-20
	權利使用費
	1. 凡實施計畫所需使用專利權、智慧財產權、商標權等各項權利支付費用。
2. 須簽署雙方合作契約。
3. 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
	如專利權申請、技術轉移(如種苗)等。

	22-00
	委託勞務費
	1. 委託其他機關、學校或團體代辦相關業務，並依雙方約定契約內容支付之各項費用。
2. 本項不得包含代工費用、工程施作、整地、裝潢費用。
3. 選擇受委託單位時應注意利益迴避，避免委託給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開設之企業或任職主管之機構。
4. 須簽署雙方之合作契約，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
5. 相關經費編列規範如下：
(1) 委託活動辦理部分
· 每場補助上限以不逾20萬元為原則，並以3場為限。主要提供參展、食農教育、體驗經濟、市集推廣、新品發表曝光等作為商業模式建立或可創造營收之活動為主，重複性活動僅補助1場。
· 佐證資料應包括：活動或課程企劃、相關活動產物(如海報、背板等)、現場照片紀錄、活動露出宣傳(邀請卡或網路媒體截圖畫面等)等辦理實績。
· 執行過程及完成後應提出相關分析與改進報告(如參與人數與營收金額統計、消費者需求分析、市場調查問卷或意見回饋等)
(2) 委託品牌設計部分
· 每單一品牌設計補助上限以不逾12萬元為原則
· 佐證資料應包括：說明設計理念、基本CIS系統(含標準色、標準字、排列組合)、延伸應用範例(名片、招牌、服裝等示意)。

(3) 委託辦理包裝設計部分(僅補助設計費用，不含後續印刷) 
· 產品包裝設計：指商品本身之袋身或瓶罐外觀設計(需含完整食品標示)，每單一產品包裝設計，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5萬元為原則，且至多補助3件。
· 外包設計：指商品外包裝盒、禮盒設計。每單一外包裝設計，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5萬元為原則，且至多補助3件。後續佐證資料包括立體合成圖、平面展開刀模、材質規格明細。
· 外提袋設計:可供包裹上述商品之提袋設計，每單一外提袋設計，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3萬元為原則，且至多補助2件。後續佐證資料包括立體合成圖(或可用印刷實物替代)、材質規格明細。

(4) 委託辦理平面設計(僅補助設計費用，不含後續印刷輸出)

· 廣告看板類：壁面輸出物、展覽背板…等，每單一平面設計，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3萬元為原則。

· 宣傳工具單頁式：如海報、電子圖卡、產品DM、展架等，單件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1萬元為原則。

· 宣傳工具多頁式：企業產品手冊、電子型錄、摺頁等，單件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5萬元為原則。

(5) 委託辦理場域空間設計(僅補助設計費用，不含裝潢施工費用)

· 本項所指空間設計，係針對建築物外部空間優化改造。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3,000元/坪計。
· 後續佐證資料包括：設計圖(平面配置/立面/俯視/上視，可用電腦繪圖軟體設計之圖說；或具有具體圖樣之各場域空間手繪圖稿)、材料建議圖說或水電配置圖說。

(6) 委託辦理產品研發

· 單一產品研發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15萬元為原則。企業最遲於第二年計畫結束前，需完成產品打樣及上市。
· 後續佐證資料包括研發歷程說明(如歷次產品測試過程記錄、試吃紀錄、配方調整紀錄，請用圖文呈現)、研發成果(照片或實體)、產品成本分析
	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學校、團體進行研究或代辦相關業務，並依雙方約定契約內容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如產品研發、包裝設計、識別設計、商標設計、DM平面設計、參展文宣或海報設計、電子圖卡、建築物外部空間規劃設計、建築物內部軟裝佈置、顧客服務(菜單、店卡、體驗服務用教具等)、商業拍攝、食農教育或體驗經濟活動規劃、通路促銷活動規劃等。

	23-0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 因執行特定工作計畫所需聘請「個人」辦理相關業務，如委請個人從事相關勞力所給付之費用，及其勞、健保費雇主應負擔部分、依勞工退休金條例雇主應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出席會議、演講或授課及撰稿、審稿、表演等按日或按件計資費用等屬之。
2. 該項費用「不得包含」代耕、農事僱工、長期臨時人力等費用。
3. 長期聘用人力應編列於人事費之薪俸科目，不得以按日按件計資酬金編列長期勞動人力。
4. 依據不同學歷日薪及編列目的之預算上限，規範如下：

· 專科畢及以下：1,599元/日
· 大學畢：1,646元/日
· 碩士畢：1,725元/日
· 鐘點費：2,000元/小時
· 出席費：2,500元/次
5. 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
	因執行特定工作計畫所需聘請個人辦理相關業務，如委請個人從事相關勞力所給付之費用，如僱工購料方式執行外部環境空間改善、活動協力人員、參展現場口譯或攝影紀錄等

	24-00
	宣導廣告費
	1. 單一影片製作委託勞務費補助上限以不逾3萬元為原則(倘為企業形象影片製作，補助上限則以不逾10萬元為原則)，且至多補助3部影片。
2. 佐證資料包括：影片規格與內容企劃、完整影片檔案、影片露出成果截圖畫面、影片上傳放置行銷處等。
	凡實施計畫所需，除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外，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或業務宣導之費用屬之，如企業形象影片、食農教育影片、新品行銷影片等

	25-00
	物品
	1. 實施計畫所需使用年限未達兩年或單價未達一萬元之消耗或非消耗品購置費用，如研發材料、開發新產品之物料、機械配件，以及店面布置材料、配件、布置品等。
2. 材料、物料以計畫執行研究發展、開發產品所需為限，不得編列申請單位一般日常性生產所需之原材物料、包裝耗材、農業資材、體驗材料費、油料、車資、一般性事務物品製作費用。產品研發不得採購企業本身所生產原料。
3. 材料費:為辦理打樣或試量產所需要之材料(補助上限為3萬元)。
4. 核銷時須檢附報價單(單價1萬元以內免付)、金融機構轉帳紀錄。
	應以採購執行計畫所需之物品為限，避免一般事務性之支出(如照相機、印表機、計算機等)，如僱工購料方式執行建築物外部環境空間改善、產品研發原料採購或打漾、數位轉型導入POS整合系統設備(發票出單機、出貨標籤列印機)

	27-20
	資訊服務費
	1. 資訊服務，指提供與電腦軟體或硬體有關之服務；包括整體規劃、系統整合、系統稽核、系統管理、網路管理、軟體開發、軟體驗證、軟體維護、硬體維護、硬體操作、機房設施管理、備援服務、網路服務、顧問諮詢、資料庫建置、資料處理、資料登錄或訓練推廣等服務。
2. 以與計畫執行工作內容直接相關者為限，屬於申請人例行之保養、維護費用應自行負擔不得編列。
3. 須簽署雙方之合作契約。
4. 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
	

	28-10
	國內旅費
	1. 旅費總補助上限為3萬元。僅得核銷明列在執行計畫之工作項目有關的費用。
2. 國內旅費僅提供高鐵、火車、機票等搭乘票據進行核銷(僅以標準車廂票價報支)；若有自行開車者，起訖地點可以客運之公路票價提供佐證進行核銷。
3. 旅費之用途不得為參加包含農業部及本署等各政府機關辦理之展覽、展售活動、講習或教育訓練。
4. 住宿費用最高補助為2,000元/天。
	為執行計畫參展、市集等活動所延伸住宿及交通費用

	28-40
	運費
	僅得使用於執行計畫所需之運輸裝卸等費用，不得編列產品販售之貨運、宅配費用。
	


30-00設備及投資(一級會計科目)
	科目

代號
	預算

科目
	編列

原則
	執行工項

參考

	30-00
	設備及投資(一級會計科目)


	32-00
	建築及設備
	設計費：所需經費○○○元。(預計設計坪數 x 單坪設計費，不 得 高 於 總 經費10%。)
	室內裝潢規劃設計、製圖

	
	
	1. 工程費：所需經費○○○元。
2. 應提供土地、合法建物證明文件(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建物謄本、建物使用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等)。另建築物屬於租賃者(非經營者自有)，應先取得使用同意書或 3 年以上租賃契約。
	以「店面」裝潢工程項目為主，如天花板、燈光、展售架、櫃台、油漆、招牌等。

	33-00
	機械設備
	1. 計畫核定前須先提供2家報價單，並上傳補助計畫管理系統。
2. 固定式設備之放置地點應為合法使用之農地或建地，並應於計畫核定前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或建物使用執照，並上傳補助計畫管理系統。
3. 為執行計畫所需使用之機器、儀器設備，應依「行政院頒布之財物標準分類」區分機械設備或雜項設備。
4. 已於其他政府相關補助申請之設備不得列於本計畫，避免資源重疊。(如農糧署農機具補助等相關資源)
5. 設備須以噴漆字模用鮮明色彩油漆標示計畫編號「農業部農村水保署115農再-2.1.1-2.1-保-〇〇〇」。 
6. 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採購合約。
	購買提升生產效率、增加加工品項、導入節能節水、減少廢棄物實現循環經濟、自動或省工化、農產製儲銷等所需設備。

	35-00
	資訊軟硬體設備
	1. 以軟體購置（指獨立購租市場現貨之電腦作業系統、資料庫系統、套裝軟體等）及系統開發（指委託廠商整體規劃、開發維護應用系統等）費用屬之。
2. 網站建置：網站建置補助上限以不逾10萬元為原則，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採購合約。佐證資料包括如下：

(1)網站內容企劃、各網頁視覺設計、網站首頁畫面、各功能畫面等。

(2)網站上線成果(網址、網站截圖等)
	軟體建置(進銷存管理系統)、網站建置或優化、

	37-00
	雜項設備
	1. 計畫核定前須先提供2家報價單，並上傳補助計畫管理系統。
2. 固定式設備之放置地點應為合法使用之農地或建地，並應於計畫核定前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或建物使用執照，並上傳補助計畫管理系統。
3. 為執行計畫所需使用之機器、儀器設備，應依「行政院頒布之財物標準分類」區分機械設備或雜項設備。
4. 屬辦公、事務場所之投影機、影音設備、冷氣機、空調系統等不得編列。
5. 已於其他政府相關補助申請之設備不得列於本計畫，避免資源重疊。(如農糧署農機具補助等相關資源)
6. 設備須以噴漆字模用鮮明色彩油漆標示計畫編號「農業部農村水保署115農再-2.1.1-2.1-保-〇〇〇」。 
7. 核銷時須檢附金融機構轉帳紀錄、採購合約。
8. 主辦單位評估申請單位資本額與營業額狀況，再行確認能否補助。
	單價超過1萬元，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實施特定工作計畫所需之其他設備，如店家多元支付周邊配件(掃描機、出單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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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組織及團體考量其非屬營利單位且財力有限，並於本計畫已要求回饋事項具公益性，為扶植農村產業發展及提高在地組織及團體申請誘因，爰建議此類補助對象自籌款設定為10%，另個人及公司型態則應編列補助款50%以上之自籌配合款。





附件五 2

